债权人须知
为依法审理个人破产案件，公平清理债权债务，防范破产欺诈行为，维护债权人和债务人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以下简称“《个破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债权人依法行使权利通知如下：
一、债权人申报的债权应当真实、合法，严禁虚构债权和申报违法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必须签署诚信诉讼承诺书。（诚信诉讼承诺书见债权申报参考模板）
二、债权人申报债权时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严禁伪造、变造、隐匿证据等，提交的证据应能与《债权申报登记表》、《债权申报书》相印证。
[bookmark: _GoBack]三、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人因不可归责于自身的事由未申报债权的，应当在该事由消除之日起十日内申报债权。
四、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非因不可归责于自身的事由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个破条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债权人在债权申报期限内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时或者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分配或者执行完毕的部分，不再对其补充分配。
因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由补充申报的债权人承担。
5、 未依法申报债权并经管理人审查编入债权表的债权人，无权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和行使表决权。
6、 债权申报期届满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补充申报债权的，若管理人审核其债权的，仅有权对管理人审核认定的债权结论发表意见。管理人已协助债务人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并征询已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意见后，不再因补充申报的债权而更改重整计划草案，但重整计划草案应包含未申报债权预留部分。
7、 债权人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时或者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仍未申报债权的，人民法院依照《个破条例》裁定免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后，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个破条例》第九十七条除外。
8、 特别提醒债权人：债务人按照重整计划将未申报债权的全部应清偿款项留存且债权人在重整计划规定的执行期限届满一年后仍未补充申报债权，债务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免除其在重整计划载明的债务范围内对全体未清偿债务的清偿责任，并申请退回未申报债权的留存款，但重整计划另有规定的除外。
特提醒债权人未在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的，最迟应在重整计划规定的执行期限届满后一年内补充申报。
9、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在《债权申报登记表》和《债权申报书》中书面说明债权的金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相关证据。申报的债权属于连带债权的，应当予以说明。
10、 破产程序期间，债权人不得直接向债务人主张清偿债务。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不得向无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或向仲裁机构提起仲裁。
11、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参照债权申报参考模板文件进行申报。
12、 债权人是平台类运营公司的，在申报债权时，应向管理人披露平台类其他资方并通知资方申报债权；必要情况，平台运营公司和资方应统一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13、 债权人是小额贷、信用贷等企业的，应该提供资质证明文件；若是受让的债权，应提供债权转让合同、转让受让款凭证、债权转让完成证明、通知债务人的证明文件等资料。
14、 债权人依法申报债权后，应及时安排工作人员或代理人参与债权人会议并行使相应的权利，若债权人不参与债权人会议、不表决相关事项，应向管理人书面说明不参与、不表决，并承诺不回复视为对管理人拟定的债权表、议案、重整计划草案等无异议。
15、 债权人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依法予以训诫、拘传、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基于不正当理由申请债务人破产的；
（二）虚构债权，虚假申报，或者主张虚假的取回权、抵销权的；
（三）明知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仍然向债务人及其近亲属追索债权或者取得债务人财产或者财产权益的；
（四）恶意串通行使表决权，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五）其他妨害破产程序的行为。
债权人应当认真阅读以上须知，依法、诚信地行使诉讼权利！
